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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九期、十一期）第一次 

续发行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7 年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九期、十一期）第一次续发

行总额 45.5 亿元，全部为置换债券，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

息债。本次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分为（九期、十一期）第一次

续发行，债券期限分别为 5 年、10 年，计划发行规模分别为 23.5

亿元、22 亿元。5 年期的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 年期的债券利

息按半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

交易所债券市场（以下简称“交易场所”）上市流通，各期债券

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表 1  拟发行的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九期、十一期）第一次 

续发行的概况 

债券名称 
2017 年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九期、十一期）第一次 

续发行 

发行规模 人民币 45.5 亿元 

债券期限 
分为 5年期、10 年期两个品种，其中：5年期计划发行规

模为 23.5 亿元；10 年期计划发行规模为 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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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5 年期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次，10年期的

债券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二）发行方式 

2017 年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九期、十一期）第一次续发

行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行。云南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政

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

标机构为 2017 年云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

排详见《云南省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云南省政府债券招标

发行规则》《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7 年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九

期）第一次续发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17

年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十一期）第一次续发行有关事项的通

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一般债券资金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本次续发行的一般债券总额 45.5 亿元，全部为置换债券。置换

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偿还清理甄别确定的存量政府债务。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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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九期、十一期）第一次续发行信用级

别为 AAA。在 2017 年云南省政府一般债券（九期、十一期）第

一次续发行存续期内，云南省财政厅将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经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我省发展实际，在框架结构、指标体

系等方面保持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密切衔接。《纲要》

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围绕实现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围绕建设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三大战略定位，围绕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求，提出了我省“十

三五”期间 10 个方面的定性目标和 28 项定量指标：定性目标

方面，《纲要》提出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迈向中高

端、基础设施网络日趋完善、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创新驱

动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公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开放型经济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新突破、各方面制度建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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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展共 10 个方面的目标要求；定量指标方面，《纲要》设置

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 4大类共 28 项主

要量化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各 14 项。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具体内容见附件，各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云南省人民政府网、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四、云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2015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08.1 亿元，转移

性收入 2534.8 亿元，一般债券收入 1001.4 亿元。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13.3 亿元，转移性收入 2534.8 亿元，一般

债券收入 1001.4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712.8 亿

元，转移性支出 2488.3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72 亿元。省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829.9 亿元，转移性支出 2488.3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72 亿元。 

2016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2.3 亿元，转移性收

入 2693.1 亿元，一般债券收入 1435.3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338.6 亿元，转移性收入 2693.1 亿元，一般债券收入 

1435.3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18.9 亿元，转移性支

出 2517.2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35.7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830.4 亿元，转移性支出 2517.2 亿元，其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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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还本支出 126 亿元。 

2017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847 亿元，转

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326.24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

算安排 325 亿元，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218.34 亿元。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5168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安排5.23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973 亿元，转移性支

出预算安排 3072.73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2015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402.2 亿元，专项

债券收入 566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62.6 亿元，专

项债券收入 566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446.5 亿元。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50.7 亿元。 

2016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31.9 亿元，专项债券

收入 630.4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67 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630.4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433.3 亿元。省本级政府

性基金支出完成 30 亿元。 

2017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454 亿元。省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91.17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

出预算安排 464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76.59

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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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4.7 亿元。省本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5 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完成 3.5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2.6

亿元。 

2016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3 亿元。省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8 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9.9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5 亿元。 

2017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6 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3.31 亿元。全省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2.19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0.12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省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16 年底，云南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6353.2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 4376.2 亿元，占 68.9%；专项债务 1977 亿元，

占 31.1%。分级次看，省级债务 1308.3 亿元，占 20.6%；州

（市）级债务 2628.6 亿元，占 41.4%；县（市、区）级债务

2416.3 亿元，占 38%。从债务承担部门看，一般公共服务部

门、交通运输部门、城乡社区部门、国有企业、国土资源部

门、资源勘探电力信息部门、农林水部门和教育部门八类部门

政府性债务占全省的 95.1%，其他包括公共安全、文化体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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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商业服务、金

融监管、粮油物资等部门合计占 4.9%。 

2016 年，国务院核定云南省政府债务限额 7000.1 亿元，

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372 亿元。2017 年全省政府债务限额

7522.1 亿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522 亿元。 

（二）云南省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完

善机构和制度建设，加强监督和风险预警，采取有效措施防范

债务风险，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为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省政府及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政府性融资平台

债务偿付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银行贷款

审批制度从严控制贷款规模的通知》等一系列制度办法，建立

了偿债准备金、高校银行贷款审批等制度。2014 年，新《预算

法》颁布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 号）印发后，云南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府

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以

进一步推动云南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方案》按照中央“修明渠、堵暗道、筑围墙”的要求，

围绕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用、怎么还”的问题，就政府性

债务规范政府性债务举借方式、对政府债务举借实行规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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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建立债务风

险预警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提出了相应的措

施，为全面加强全省政府性债务管理构建了新的制度框架。 

二是健立归口管理。为理顺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云南

省财政厅专门成立了债务管理部门，明确管理职责，配备专

人，归口管理政府性债务。2013 年，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云政发〔2013〕130 号），

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部门，要求各

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配合财政部门做好政府性债务的管

理和监督工作，为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奠定了基础。 

三是加强统计分析。为及时、全面、准确掌握全省各级

各部门的政府性债务情况，着力强化对地方和融资平台公司债

务动态监控力度，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和良好基础，搭建

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建立月报、季报、年报

统计报告制度，为全省政府性债务动态监控、项目分析、控

制、化解以及实施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按照财政部

统一部署，2014 年底又扎实开展了存量政府性债务清理甄别

工作，进一步摸清了政府债务家底。 

四是创新管理方式。为妥善解决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及在

建续建新建项目融资压力，云南省积极创新政府债务管理机

制。围绕建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着重推进政府债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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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化改革，明确新上公益性项目确需政府举借债务，将依法由

省政府统一发行政府债券融资，州、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政

府债务的由省政府代为举借：围绕拓宽公益性项目融资渠道，

大力推广使用 PPP 模式，鼓励引导各类经济组织以特许经营、

股权投资、租赁、重组、转让等多种方式参与公益性项目建设

和运营；围绕加强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和预算约束，在国务院批

准的限额内，明确省本级和各州（市）债务限额由省政府确定，

县（市、区）债务限额由各州（市）确定，其中省财政直管县

债务限额由省政府确定。各级政府在上级政府批准的限额内举

借债务，必须报经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并将债务收支全

面纳入预算管理，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五是注重监督考核。在积极研究政府性债务风险分析和

指标构成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政府性债务管理经验，选取了

债务率、逾期债务率等指标，作为州市县领导班子和综合考评

定量指标体系组成部分，纳入省委组织部拟定的政绩综合考核

体系，强化对地方党政领导的监督管理，督促各级科学合理举

债、用债、偿债，防范和降低债务金融风险，推动经济社会科

学平稳发展。 

 

 

附件：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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